
苗栗縣政府 112 年第 25 次縣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8 月 8日上午 8時 

地點：本府 A棟大樓 401 會議室 

主席：鍾縣長東錦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副 縣 長 ：鄧 桂 菊  秘 書 長  陳 斌 山  機 要  范 陽 添 

首 席 參 議  許 滿 顯  
財 政 處 

處 長 
 郭 春 美  

水 利 處 

處 長 
 楊 明 鐃 

社 會 處 

處 長 
 楊 文 志  

勞 青 處 

處 長 
 王 浩 中  

民 政 處 

處 長 
 巫 恆 昭 

地 政 處 

處 長 
 賴 偉 君  

計 畫 處 

處 長 
 黃 國 敏  

教 育 處 

處 長 
 葉 芯 慧 

工 商 處 

處 長 
 詹 彩 蘋  

人 事 處 

處 長 
 張 翠 芬  

工 務 處 

處 長 
 古 明 弘 

政 風 處 

處 長 
：李 炳 輝  

行 政 處 

處 長 
 許 淑 娥  

農 業 處 

處 長 
 陳 樹 義 

衛 生 局 

局 長 
 張 蕊 仙  

警 察 局 

局 長 
 莊 勝 雄  

主 計 處 

處 長 
 顏 香 儒 

文 觀 局 

局        長 
 林 彥 甫  

環 保 局 

局 長 
 陳 華 盛  

稅 務 局 

局 長 
 黃 國 樑 

原 民 事 務 

中 心 主 任 
 蔣 意 雄  

肉 品 市 場 

總 經 理 
 邱 廷 岳  

消 防 局 

局       長 
 匡 夢 麟 

台北辦公室 

主 任 
 王 錦 芬  

簡 任 

秘 書 
 林 美 娥  

工商策進會

總 幹 事 
 陳 怡 樺 

苑 裡 鎮 長  劉 育 育  通 霄 鎮 長  張 可 欣  卓 蘭 鎮 長  詹 錦 章 

大 湖 鄉 長  黃 惠 琴  獅 潭 鄉 長  劉 淑 能  泰 安 鄉 長  陳 吉 基 

文 檔 科 長  黃 銘 福  新 聞 科 長  蔡 瀅 瀅     

司儀/紀錄  趙 品 甄         



：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2 年 8 月 1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目前正值暑假期間，加上疫情趨緩、振興旅遊相關措施上 

    ，引發各觀光景點旅遊消費人潮，請文觀、農業、民政、 

    工商、原民中心等單位，確實督導業管景點作好相關服務整 

    備；另請環保局、警察局加強全縣環境清潔與交通疏導工作， 

    以維護本縣優質旅遊形象。 

    主席裁示： 

1. 遊客反應火車站公廁髒污，請環保局加強督導列管並針對 

旅遊景點及公廁作好環境衛生管理。 

       2.解除列管。 

(二) 偏鄉高齡駕駛事故飆升，根據交通部統計 65 歲以上高 

       高齡駕駛肇事件數從 2019 年 5.7 萬件，到 2022 年已達 

      7.2 萬件，高齡駕駛車禍死亡人數占全部死亡人數的 

      25％，而交通事故高齡死者有 56％是機車騎士。國發 

      會呼籲縮短大眾運輸城鄉差距，針對運量低的區域積 

      極協助尋找替代交通工具，並與計程車業者合作建立 

      接駁服務措施。為了保障偏鄉民眾基本行的權利，在新竹 

       縣新埔鎮已規劃六條幸福巴士，而關西鎮公所則已規劃自營 

       五條「幸福小黃」路線，由新竹區監理所轉呈公路總局審查 

       中，承接被停駛的公車路線。本縣偏鄉地區交通不便利，請 

       工商發展處、工務處、警察局針對偏鄉地區擴大辦理幸福巴 

       士、規劃評估幸福小黃的可行性並設法推動以利偏鄉交通。 

   主席裁示： 

1. 請大湖分局、頭份分局及交通隊每周加強勤務攔檢、環保

局加強噪音檢測取締。 

2. 縣府籌編 300 百萬元預算補助氣密窗裝設，以台 3 線獅

潭、大湖、三灣優先依序申請，也請公所配合籌編補助經

費，同時請文觀局向客委提報計劃申請補助。 

3. 解除列管。 

三、 計畫處報告：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行情 

                形」，報請公鑑。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 農業處報告：辦理「2023 苗栗海洋觀光季系列活動」，報請公 



                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 行政處報告： 

(一) 提報本府各單位暨附屬機關七月份新聞發稿及見報則數統 

    計表乙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二) 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1. 序號 18：卡努颱風農業災損逾千萬災情集中 3縣市南投 

                  縣最慘占 5成 

         主席：請農業處積極協助爭取補助。        

2. 序號 19：苗栗風災損補助今起 3日內受理 

 主席：請農業處積極協助爭取補助。 

3. 序號 21：業者祕密建儲能場 公館鄉民抗議         

         主席： 

(1) 中央如果要在地方做什麼設施，只要對的，地方 

   一定會支持，本身來自企業界，深知電力不論在 

   產業或民生都是必需的，不能無理反對電力設施 

   ，若讓地方政府事先了解充分溝通，或許能從旁 

   協助，如此一來計畫的推動會更順利。 

(2)請相關局處前往會勘，依法辦理。  

     4.序號 49：大桃坪土方堆置場環評地方抗議 

        主席：准予備查。   

貳、 討論提案： 

一、 教育處：修正「苗栗縣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發 

            給辦法第二條、第七條修正草案」一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教育處：修正「苗栗縣教育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一 

            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三、 工商處：廢止「苗栗縣申請設置招牌廣告物及樹立廣告物執 

            行自治條例」，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參、 各鄉鎮市公所提案： 

一、 大湖鄉公所：建請縣政府補助本鄉裝設熱點攝影機經費預估 



                新台幣 20萬，以防止外地垃圾載運至大湖鄉傾 

                倒。 

    環保局：本局未有此類補助款。 

    主席：經費補助困難，除請警察局協助查緝、農膜回收處理 

          已請農業處積極規劃辦理中。 

二、 泰安鄉公所：建請鈞府同意本所運動園區位於圓墩段 834-1、 

                834-3 號撥用一案(詳如說明)，以維鄉民期盼， 
                請審議。 
    農業處： 

1. 本案之興辦事業計畫、水保計畫等倘獲各目的事業機關核 
  准辦理，請貴所依土地法第 26 條等規定辦理撥用事宜。 
2. 經查旨案涉及之本處經管縣有土地（泰安鄉圓墩段 834-1 

、834-3 地號等 2 筆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本處尚無放 

租及相關利用計畫，惟旨揭地號經調閱歷年（69年）航照 

圖及 109 年 4 月 28 日現場勘查結果，查部分土地屬汶水溪 

河川浮覆地，早年即由附近住戶墾殖菜園、果園、農路及 

雞寮等使用，請貴所於開發利用時逕自協調騰空占用。 

      主席：請教育處、農業處、地政處依程序協助辦理。 

三、 苑裡鎮公所：苑裡鎮內縣管河川及區域排水，長年泥沙淤積 

                及河水沖刷，亟需辦理土石清運及護岸整治作 

                業，敬請鈞府惠予協助妥處。 

    水利處： 

1. 水利構造物設施檢查，本府每年均於年初完成相關設施定 

期檢查，112 年苑裡鎮縣管河川(苑裡溪及房裡溪)查檢結 

果，其中護岸設施注意改善及計畫改善案件共計 4件，均 

已納入災修工程計畫辦理，預計今年底前完成改善。另遇 

豪雨亦將不定期檢視或由公所災修通報系統進行處理。 

2. 112 年度苑裡鎮上半年度清淤工程已完成(苑裡溪、中溝排 

  水、南勢林排水、錦山溝排水、董門碑排水及房裡溪)，其 

  中房裡溪南勢橋區段因於去年 6月完成清淤，故排定於下 

  半年度案件執行案件辦理(預計 8月中施工)。 

3. 另因極端氣候變遷，後續亦將針對強降雨易淹水區域檢討 

  即時可行方案改善，並針對縣管河川治理規畫進行檢討。 

主席裁示：請水利處協助辦理。 

四、 苑裡鎮公所：本鎮受 112 年 8 月 5 日西南氣流豪雨影響，因 



                部分河道溢流造成農田埋沒及秧苗損失嚴重， 

建請儘速派員從速、從寬審認及從優補助，以 

協助農友儘速復耕並減少農友損失，提請討論。  

      農業處： 

1. 農田受災依「水災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第 7條：每戶農 

田受災面積應達 0.05 公頃以上；其埋沒每公頃救助金額 5

萬、流失每公頃救助 10 萬元（農田受災救助金計算方式以

0.01 公頃為基數；上開救助金額由本府災損金支應。） 

2. 有關水稻秧苗現金救助部分，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規

定，幼稻-本田初期(插植秧苗或直播稻種於田間至分糵初

期)每公頃救助四千元，每筆土地申請面積應達 0.01 公頃

以上。單一或跨鄉（鎮、市、區）轄內單項農作物農情報

告最新統計種植面積未達五百公頃且無收穫面積，占該區

域農情報告最新統計種植面積，或最新統計種植面積達五

百公頃以上且無收穫面積達二十五公頃以上，因天然災害

受損，經勘查認定已達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第六條第一

項所定得辦理現金救助標準。 

3. 本府 112 年 8 月 7 日接獲苑裡鎮公所災害報表，已邀集農 
  糧署及改良場訂於 8月 8日辦理苑裡鎮水稻受損鑑定（含 

農田埋沒）。 
4. 農田流失埋沒係依據經濟部發佈之「水災災害救助種類及 
  標準」辦理，本府將內部研議後再評估送中央審議。 

      主席裁示：請農業處積極爭取、全力協助。  

五、 大湖鄉公所：鄉親關心大湖武榮國小未來性規劃為何？ 

   教育處：武榮國小目前由南湖國小代管，於 8 月底之前將相 

           關動產、不動產及人事資料先做整體性的盤點，待 

           釐清與交接後，預定於 9月初召開公聽會聽取地方 

           意見再進行處理。 

   主席：歡迎鄉親提供意見。 

六、 大湖鄉公所：苗 55 線草莓季易塞車，草莓農欲將部份土地整 
               理作為停車場，請縣府協助辦理。 

   秘書長：若申請打除駁崁，土地仍應依照農發條例，不能舖 

           設水泥、柏油，必需維持農用。 

    主席：請工務處前往了解依法協助。      
肆、 交換意見(無)。 



伍、 主席裁示：     

一、 2026 年台灣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每年因照顧老人而離職者

高達十三萬人，傳統照顧產業一直存在髒、擠、暗的負面印

象，高品質的公私立照顧機構實則一位難求。為因應照顧產

業發展日趨多元化，請衛生局從公私協力的機制規劃興建公

立銅鑼長照家園，作為本縣長照創新整合型服務場館的範例。 

二、 內政部於 6 月 6 日公告「公寓大廈有危險之虞之認定要件及

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辦理報備之期限」，其

中第 2 點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轄內有危險

之虞之公寓大廈清查作業，應自本公告生效之次日起十四日

內提出清查計畫報本部備查，……。」請工商發展處儘速提

報清查計畫報內政部備查。 

三、 許多政府機關如宜蘭、南投等均繼續延用網路 e 櫃檯，本府

在 103 年首度推出網路 e 櫃台(線上申辦系統)，但因大部分

的申辦業務項目都必須採用自然人憑證驗證，且須提供紙本

證明文件，已於 106 年 6 月 1 日結束下架。請計畫處繼續向

數位發展部爭取補助「線上申辦資訊平台(便民快易通)系統

發展計畫」，以利推動縣政數位化、便利民眾申辦作業效率和

簡化跨機關資料取得等行政程序。 

陸、散會：上午 9時 10 分。 

                                                                                                                                         


